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154]食堂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食堂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受受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154]委托，采用委托，采用进行采购进行采购食堂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食堂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码：（项目编码：QZHW-【【2024】】-04-01）项目，中标）项目，中标

（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食堂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厚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厚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中标（成交）总价：总价：  1068300.00 元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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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食堂的经
营管理，具体包
括人员配备，食
品的采购、制
作，厨房、餐厅
的环境卫生等管
理事项。未经采
购人同意，不得
擅自转包或转让
他人经营。 2.严
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禁止供
应未经卫生防疫
部门检测通过的
各类食品、食材
和调味品。否则
由此造成的一切
法律责任自行承
担。 3.工作人员
工作期间应统一
着工装，并保持
清洁卫生，厨房
工作人员应采取
相关的卫生措
施，如戴口罩和
卫生手套等，采
购人负责监督。
4.负责工作人员
生产安全管理，
如发生安全事
故，由乙方自行
协商解决，承担
相应费用，并负
责消除对采购人
造成的不良影
响。 5.供应商在
成交后，应在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
规定的期限内自
行办理餐厅《食
品经营许可

证》。 6.工作人
员一律凭有效的
健康证上岗。

1.中标供应商对采购人的餐食
供应及就餐秩序按照采购人要
求实施全过程服务，采购人仅
提供必要协助。 2.中标供应商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等国家及所在采
购人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定。服
务期间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
中标供应商不得随意停止营业
或不正常营业，由此造成的损
失由中标供应商全部承担。中
标供应商应树立热情服务的观
念，切实做到膳食营养合理搭
配、干净卫生、优质服务，足
量供应，保证就餐人员吃饱吃
好，对所提供的食品安全负全
责。 3.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间
应合法经营，不得违反采购人
的规章制度，不得从事有损于
采购人利益和声誉的活动。从
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和相关职
业资格证上岗。 4.中标供应商
应根据干警每天的营养摄入
量，提前一周拟定出食谱，并
将拟定好的食谱送至采购人指
定单位审核，审核无误后张贴
实行。 5.采购人如遇有重大外
出活动，需中标供应商保障在
外就餐，提前告知中标供应商
就餐人数及就餐标准，每人提
供足分量饭1份。 6.中标供应
商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采购人
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
本项目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
用。 7.在合同期内，中标供应
商员工日常管理由供应商自行
负责，若在采购人管理区域内
发生酗酒闹事、赌博、偷东
西、打架及做有伤风化等行
为，情节严重者送至公安机关
处理。发生任何意外或员工伤
亡事故（包括上下班期间任何
安全事故），中标供应商应承
担一切责任，采购人对此不承

担任何赔偿责任。

一
年

1.负责以分餐制的形式供应早、午餐和
桌饭形式的会议餐、公务接待餐及其他
临时用餐。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餐标准，
安排工作餐食谱；每周变换菜谱，经采
购人审议后执行；凉热菜的比例可根据
季节变化进行调整。会议餐和公务加代
餐制定相应菜谱，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
执行。 2.就餐时间： 周一至周五 早
餐：7：30-8：40 午餐：12：00-

13：00 3.餐费由预算及个人支付两部
分组成，其中： 早餐：预算餐费6元，
个人单独支付餐2元； 午餐：预算餐费
10元，个人单独支付餐4元。 预算餐
费应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4.早餐种
类： 早餐配粥类、面点类、鸡蛋、奶
制品及4种以上小菜（凉热菜的比例可
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调整）。按照：“五
谷搭配，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多样搭
配”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使营养餐达到
营养合理，平衡膳食的要求。 5.午餐
种类： 午餐食品应包含蔬菜类、大豆
及豆制品类、鱼肉禽蛋类（比重为

65%、10%、25%左右），以2荤2素
配面食或米饭为宜，要重视菜谱色、
香、味、形、质的合理搭配。 6.接待
餐： 按采购人实际通知时间为准。 7.
原材料供应 大宗食料（米、面、油）
不低于一级或由双方共同选定品牌，其
他原材料由经营单位索证并保存，以备
采购人及相关单位检查。 8、其它要
求： 8.1按照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并于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中“食品留样”相关
要求，每餐做好食品留样保存。 8.2根
据菜肴的特点和成菜要求，合理配菜、
搭配营养，符合色、形、质、养、器的
配菜原则，准确调味并选用正确的烹调
方法合理烹调，使之成熟度达到规定的
质量要求。不使用隔夜菜肴和半成品材
料。 8.3菜肴的荤素搭配合理，每周菜
品重复率不高于10%。 8.4丰富菜肴
品种；根据季节变化及时调整菜肴品种
更换菜肴的口味；高温季节食堂需制作
防暑降温的绿豆汤。 8.5应具备按时、
按需、按质的反应能力，在特殊情况下
保证及时供应一定数量的加餐服务。

1.00年1,068,300.001,06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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